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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的规定，2026年3月12日，经广东省人民政府同意，以粤府土审(13)[2026]24号批准我市征收中山市小榄镇绩东一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农民集体用地1.0337公顷为国有土地。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被征地村（组）、面积、范围及现状

中山市小榄镇绩东一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农民集体土地1.0337公顷，其中建设用地1.0337公顷，位于中山市小榄镇福安路，具体范围及现状见附图（如需获取更为详细的地理位置和四至信息，请询公告所示联系人）。
二、征收土地目的：成片开发建设需要用地。

三、土地补偿安置费、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
（一）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根据《中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实施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公告》，土地补偿标准为75.6万元/公顷，安置补助费标准为176.55万元/公顷。

（二）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地块上无青苗，不涉及附着物。

四、安置方式和社会保障

（一）货币安置。所需费用已包含在土地补偿安置费中。

（二）留用地安置。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征收农村集体土地留用地安置管理工作的意见》(粤府办(2016)30号)的规定，按实际征收土地面积的15%，按照49.733333万元/亩折算货币补偿方式安排留用地。

（三）社会保障安置。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完善我省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政策意见的通知》(粤府办(2021)22号)规定，核定该项目用地1.0337公顷(折合15.505亩)需按2.04万元/亩标准，费用合计31.6302万元，专款用于被征地农民的基本养老保险补贴。

五、上述土地征收后，土地所有权属国家所有。请涉及的集体土地所有权人、集体土地使用权人申请办理集体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注销或变更登记手续。逾期未办理的，将按相关法律法规处理。
六、被征收土地所有权人及相关权利人可以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就粤府土审(13)[2026]24号征地批复向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特此公告
联系人：陈小姐；联系电话：076022115476。
联系地址：中山市小榄镇升平中路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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